
109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慢速壘球錦標賽實施計畫

一、宗    旨：為增進本縣各機關員工正當休閒體育活動，加強團隊合作精神，

藉以促進各機關間同仁情誼，激勵士氣並提昇工作效率。

二、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人事處。

三、協辦單位：宜蘭縣體育會慢速壘球委員會。

四、比賽日期：109年 9月 1日（星期二）至9月4日（星期五）每日下午2時

至5時；9月1日（星期二）下午2時舉行開幕典禮，請全體

隊員到場參加，典禮結束後即開始比賽。（以上時間得視賽程

調整）

五、比賽地點：羅東鎮立慢速壘球場。

六、比賽組別：

(一) 甲組：中央駐本縣各機關、跨局組隊之警察局限報名甲組。

(二) 乙組：其餘非限報名甲組之隊伍，得選報本組。

 ※ 以上各組報名隊數不均時，主辦單位得參酌各隊實力調整組別。

七、參賽資格：本府各處、所屬各一級機關、各鄉鎮市公所及中央駐縣機關之現

職員工（含約聘僱、臨時人員及替代役）及其配偶。

八、組隊方式

(一) 本府各處（得與其所屬機關合組一隊；或跨處組隊，最多4個處為

限）；人事、主計暨政風處得與其所屬人事、主計及政風人員組成聯隊。

(二) 所屬各一級機關（警察局除外）得與其所屬二級機關合組一隊。

(三) 警察局得跨局合併組隊，但限報甲組；局本部、各分局得分別組隊，可

自由選擇報甲組或乙組。

(四) 各鄉鎮市公所得與該鄉鎮市民代表會合組一隊。

(五) 以中央駐本縣各機關為單位組隊。(參加人員服務單位以縣內為限)

(六) 同一機關（單位）不受組隊參賽隊數限制，惟替代役參加人數每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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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過1人，員工配偶與替代役相加總數每隊不得超過2人。

(七) 每隊隊員人數以20人為上限，且至少需含2位女性隊員（不含隊職

員）；球員以報名1隊為原則，不得跨隊報名，違者，該球員以喪失

資格論。

九、報名方式：

(一) 自109年 7月 20日(星期一)起至109年 8月 7日(星期五)止，逾期恕

不受理。

(二) 由各機關（單位）統一報送紙本及電子檔名冊（紙本核章後，擲回本

府人事處  承辦人吳小姐  ；電子檔（excel或 ods）寄至493493@mail.e-

land.gov.tw）。

十、領隊會議及抽籤：訂於 109年 8月 18日（星期二）下午2時在本府201會

議室舉行，各單位應派代表參加確認參賽名單正確性，未出席視為名單無

誤，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未派代表參加者得由主辦單位代為抽定，

不得異議。

十一、 獎勵：

(一) 參賽隊伍在 5隊以上者，取前3名，各頒發獎盃 1座及隊員獎牌各1面。

(二) 參賽隊伍4隊者，取前 2名，各頒發獎盃 1座及隊員獎牌各1面。

十二、 比賽賽制及規則： 

(一) 參賽球隊均應遵守各項規定。若違反規定，而利益受損時，不得以任何

理由提出異議。

(二) 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編印之最新壘球規則，比賽用球採

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指定用球（大會提供），比賽之球棒使用壘

球木棒（各隊自行準備）。

(三) 比賽中如遇雨或特殊情況不能繼續比賽時，如賽滿四局以上者可裁定

勝負；若未滿四局成績保留，另定時間賽完；若未滿一局則重新比賽。

保留賽以原攻守名單上人員繼續賽完未完之賽程，若因原上場球員未

到，由替補球員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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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比賽採七局制，賽滿四局相差十分（含）以上，滿五局相差七分

（含）以上則提前結束比賽。雙方因時間到或七局未分出勝負，以和局

論。

(五) 戰績相同者先比失分再比得分。若有提前結束比賽，以局數先行決定之

(如再相同，抽籤決定之)。

(六) 比賽採時間之限制，預、決賽每場五十分鐘，複、決賽每場六十分鐘，

一好一壞球制，以投手練球第一球出手開始計算，以主審為準。屆時若

仍未賽完，則以屆滿時間這局為最後一局（時間屆滿前大會及裁判不

負通告之責及義務），若是上半局打完，下半局後攻之隊伍若分數較

高，或三出局前分數超過對方，則判獲勝且比賽結束。

(七) 決賽採突破僵局制(七局結束或時間屆滿時仍平手，則八局或時間屆滿

之次局起採突破僵局)。※突破僵局採滿壘一出局開賽。

(八) 比賽球隊應填妥「攻守名單」，並於大會所定比賽時間20分鐘前提交大

會。（賽程依當日狀況隨時調整）

(九) 攻守名單應注意事項：

1、球員打擊順序，守備位置、姓名、背號填寫清楚後，教練或隊長應確

認並簽名。

2、各隊每場比賽隊員，其中替代役、員工配偶相加總數不得超過二人，

並應有一名女性隊員上場打擊（不列入防守隊員者），每場比賽隊

員不得超過十一人。如安排二名以上女性隊員出賽，則僅一名適用女

性條款。

3、預備球員欄應詳細填寫，以免遇「保留賽」而球員不足。

4、隊職員不得上場比賽。

5、若出賽球員不足十人者，以棄權論（該場之比數以 0：7計之），並

強制沒收後面所有賽程。

6、不得有未列於秩序冊之球員欄中球員上場比賽，若經對方抗議成立，

應即更換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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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秩序冊所列之球員，因故未能上場比賽，經告知裁判及對方同意

後，得更換球員，惟該場比賽比數以 0：7計之；未經告知冒名頂替

則沒收比賽。

8、球員應穿著同款式之球衣、球褲（顏色相同、滾邊不拘）及球帽，球

衣胸前應有隊名、背後應有背號，背號之每一數字至少十八公分，應

以繡或別於背部。

(十)大會提供雙耳安全頭盔，打擊者及跑壘者應配載頭盔比賽。

(十一) 三壘跑者跑回本壘時，如已進入四米半之安全線，防守球員接球後

踩本壘包即判出局。

(十二)如非該場比賽球隊之球員不得進入選手休息區。

(十三) 比賽中以裁判最後判決為終結，不得異議。

(十四) 擊球員或跑壘員因違反規則，被判出局，不受舉發時機之限制（但

需該球員在場上），其他攻守仍屬有效。

(十五) 擊球員不可甩棒，因甩棒每隊每場第二人次（含）以後，將被逐出

場，若因球審視為有故意之嫌或暴力傾向，則不受初次犯規之限制，

可直接宣告出場。

(十六) 本次比賽不採用暫代球員制。

(十七) 女性擊球員（以一名適用為限）凡擊出界內球即為一壘安打，擊球

員上一壘，壘上跑壘員不動，除非被迫進壘。

(十八) 女性球員打擊時，內野守備員趨前防守的位置不可超過投手。

(十九) 女性球員上壘後，僅能以女性替補上場。

(二十) 如女性球員受傷無法上場比賽，以出局方式處理。

(二十一) 不以女性隊員擔任投手為原則。

(二十二) 前四名決賽得安排女性隊員上場打擊，惟不適用女性條款。

十三、 附則：

(一) 本次活動各隊練習以公餘時間為原則，比賽當日下午得以公假登記。

(二) 本次活動組隊所需各項經費，由各機關（單位）於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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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服裝、餐飲…等），本府所屬各機關（單位）每隊以不超過8,000

元為原則。中央駐本縣機關及各鄉鎮市公所組隊，不受本項限制。

(三) 因應防疫新生活運動，請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良好個

人衛生習慣，並請留意自身健康，比賽當日如果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

狀，請勿出席參賽。如因疫情變化，新增其他防疫措施，將於領隊會議

中提出討論。

十四、 本次競賽規則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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